开展修订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09）的调研
任务大纲
1．项目背景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民用建筑节能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市将按照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进一步完善首都和国际大都市功能，加快高端产业的发展，加快郊区城镇化进程。预测到2015年，全市城镇住宅面积将达到5.2亿平方米，城镇公共建筑面积将达到3.2亿平方米，城镇建筑能耗将占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的33.6%。其中，大型公共建筑耗电增长趋势突出。因此，进一步提高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标准，从源头开始降低大型公建的电耗是非常必要的。《规划》中也明确了，在2015年以前，修订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目前，我们已编制完成了北京市第四阶段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阶段标准意味着新版本标准要实现更高节能目标），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也应适应十二五时期的建筑节能需求，进一步提高节能目标。因此，有必要马上启动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修订内容的研究，为修订标准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第三产业在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中占的比重最大，建筑节能在北京市的整个能源消耗中负担的节能量在十二五期间是最大的。与居住建筑比较单一的功能相比，公共建筑的使用功能变化很大，其能源消耗的组成相对更为复杂，因此进一步提高北京地区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不仅要提高围护结构保温性能，还要加强建筑物自身的被动设计，更要设计合理的机电设备系统，提高机电设备系统的用能效率，充分利用废能和可再生能源。目前这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提高节能设计标准提供有利的基础条件。
北京地区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从2005年开始，分两步编制。第一步是2005年配合国标《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的发行和适应奥运工程的建设而制定的，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编制到实施的过程。此阶段的标准共实施了5年。第二阶段的标准从2007年开始编制，2010年才开始实施，主要是解决2005版标准由于时间匆忙而未能解决的内容，如围护结构的权衡判断问题，暖通空调系统的热回收和冷源系统的综合能效问题及冬季内区的供冷节能问题。同时，也增加了给排水和电气专业的节能内容。此标准为现行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687-2009），至今也实行了近两年。两个标准均在第二年开工的新建公共建筑中达到执行率100%。多年的实践过程积累了不少的宝贵经验，也使设计、施工、材料和管理人员在节能意识上有了大幅的提高。为提高节能设计标准提供有利的资源条件。
2．目标
该任务的目标在于通过提供技术建议、政策信息服务、国外考察、学习和协助等，为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数据，提出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方面的建议。
3．工作范围
任务1：开展调研并确定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节能目标
· 对国内外《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内容进行搜集、汇总、研究；
· 确定世界同类气候地区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先进水平；
· 确定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节能目标。
交付成果：提交调研报告《国内外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调研》。
任务2：为北京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提供技术建议
· 研究适于北京气候特征的被动式设计策略，并在标准修订中体现。

· 对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用能系统与用能管理系统、新能源的先进节能技术、材料、设备的信息进行研究；
· 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对公共建筑中各种用能系统的设计方法、评价指标和技术措施进行研究和论证。
· 对公共建筑中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设计方法、评价指标和技术措施进行研究和论证。
交付成果：提供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
任务3 评估现有北京市公建标准，给出新标准的建议
· 将现有北京市公建标准与美国、欧洲与日本标准相对比；
· 进行利弊分析，确定作为性能性标准，北京市公建标准对计算软件的需求及特征；
交付成果：提供研究报告。
任务4：确定北京市公共建筑的能源消耗水平
· 根据公共建筑的规模和类型进行分类；
· 确定适用于北京市公共建筑的先进节能技术，包括围护结构、暖通空调系统、照明电器的设备效率等，规定合理的设计指标；
· 测算出大型、特殊且重要的公共建筑可实现的能源消耗水平；
交付成果：提供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完成《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报批稿
任务5：编制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配套图集
· 编制符合修编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的屋顶、外墙、外窗（或幕墙）的构造做法和热工参数选用表；
· 编制适用于北京市的采暖空调节能系统图示及新技术和新产品在采暖空调系统的应用范例；
· 编制建筑、暖通、给排水、电气等专业节能判断计算表。
交付成果：提供研究报告，编制形成《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配套图集。
任务6：开展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宣贯和培训
· 编制修编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培训材料，包括修编的背景资料、修编的课题研究资料、修编的按照章节进行重点内容介绍以及配套图集介绍等内容；
· 组织设计单位、设计审查单位、施工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培训；
· 设立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长置答疑热线和相关专家，解决各方对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疑难问题解答。
交付成果：提交修编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培训教材。
4．项目工作计划与进度
整个项目时限为2013年10月到2016年9月约36个月。项目分阶段进度如下表所示：
项目分阶段进度表
	阶段
	分阶段工作重点

	阶段1 
	成立标准修订及调研工作组，启动标准的调研，完成任务1。

	阶段2
	确定节能目标及相关重点技术研究内容，完成任务2的研究；

	阶段3
	形成标准修订版，完成任务3 的研究

	阶段4
	确定北京市公共建筑的能源消耗水平，完成任务4 的研究

	阶段5
	完成标准及配套图集

	阶段6
	编写标准的宣贯材料，完成任务5 的研究

	阶段7
	开展宣贯及培训， GEF项目成果的宣传扩散，完成任务6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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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付成果及报告
各工作计划包括下列内容：
	交付成果
	期限

	启动报告（任务1）
	2013年12月

	年中报告（任务2）
	2014年6月

	年度报告（任务3）
	2014年12月

	年中报告（任务4）
	2015年6月

	年度报告（任务5）
	2015年12月

	年度报告（任务6）
	2016年9月

	咨询成果概述：各任务交付成果、问题及建议解决方法
	年中、合同签字后六个月内第一次报告，另行同意除外。


6．资质
承担该项目的团队应具备建筑、暖通空调、给排水及电气设计和科研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承担单位应有设计及咨询的甲级资质，并具有五年以上编制国家和北京市地方设计标准和规范的工作经验。项目主要负责人应具备正高级职称和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资质，具有五年以上编制国家和北京市地方设计标准和规范的工作经验。

